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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F-2011-0501 

城市居民供用热合同 

供热人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用热人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黑龙江省城市供热条例》及相

关法律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 

第一条 用热地点、面积及热费金额 

（一）用热地点：         市         区         小区    

     街     号        栋（楼）      单元     层        室。 

（二）用热面积：        平方米 （    ）建筑面积；（    ）

使用面积。折合标准收费面积         平方米。 

（三）热费金额：         元。 

第二条  供热期限及质量 

（一）供热期限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 年     

月     日。 

（二）供热期间居室内温度的确定及检测按《黑龙江省城市供热

条例》规定的标准执行。 

第三条  热费标准、收费期限 

（一）甲方按照当地政府批准的热价标准收取热费；遇价格调整

时，甲方按照新调整的热价标准收取热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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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热费交缴方式： 

（  ）由乙方直接向甲方交纳； 

（  ）由乙方向受甲方委托的银行交纳； 

（  ）由乙方向受甲方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交纳。 

（三）热费缴纳期限： 

（  ）按照《黑龙江省城市供热条例》规定的热费交缴办法执

行； 

（   ）按照市、县人民政府规定的热费交缴办法执行； 

（  ）由甲乙双方约定： 

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交            ％ 

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交            ％ 

第四条 供热人的权利和义务 

（一）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、地点、数量、质量和使用范

围向乙方供热，并有权按照合同约定的热费标准向乙方收取热费。 

（二）甲方有权对乙方的用热情况、用热设施的运行状况及计量

仪表进行监督和检查。 

（三）当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，甲方有权暂缓供热、限制供热或

停止供热： 

1、乙方逾期未交纳热费，甲方向乙方发出催交通知书，乙方自

收到催交通知书满 15日仍未交纳的； 

2、乙方擅自改变供热设施，危害相邻用户用热安全和室内公共

设施安全运行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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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由甲方负责更新、改造、维修和养护的供热设施出现故障，

不能正常供热或因不可抗力等原因中断供热 8小时以上时，甲方应当

及时通知乙方，并立即组织抢修，及时恢复供热。 

（五）乙方已委托甲方负责室内用热设施的维修、养护、清洗、

除锈，其费用计入热费成本的，甲方不得另行收费，未计入热费成本

的，可以按成本收费。 

（六）居民用户入户管网及楼内的共用供热设施的更新、改造、

维修、养护、清洗、除锈由甲方负责，其费用计入热费成本的，甲方

不得另行收费，未计入热费成本的，可以按成本收费。 

（七）由于甲方原因，造成停止供热 48 小时以上未达到《黑龙

江省城市供热条例》规定标准或者合同约定标准的，甲方应当给乙方

按日双倍退还热费。 

第五条 用热人的权利和义务 

（一）乙方有权监督甲方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、地点和质量提供

热力。 

（二）乙方应按照当地政府制定的热费交纳办法或按照合同约定

的期限及金额向甲方交纳热费，并有权对甲方收取的热费申请复核。 

（三）乙方需改变用热性质、变更户名、增加、减少或停止用热，

应当到甲方办理相关手续，同时将热费结清。 

（四）乙方申请停止用热，应按照《黑龙江省城市供热条例》和

当地政府规定，符合停止用热条件，履行相关手续。 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得申请停止用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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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非分户供热用户； 

2、新建建筑在供热设施保修期内； 

3、其他可能危害相邻用户用热安全和室内公共设施安全运行的。 

（五）乙方应配合甲方对室内用热设施的运行状况和计量仪表进

行监督和检查。 

（六）室内用热设施的更新、改造由房屋所有人负责，其费用自

理。室内用热设施的维修、养护、清洗、除锈应当委托甲方实施，甲

方不得拒绝。其费用已经计入热费成本的，甲方不得另行收费。未计

入热费成本的，可以按成本收费。 

（七）供热质量不符合约定的，乙方可以向甲方提出申请对供热

质量进行检测；对甲方的检测结果有异议的，乙方有权向供热主管部

门或法定计量检测部门申请复检。 

第六条 违约责任 

（一）供热人的违约责任 

因甲方责任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向乙方供热，或供热质量未达到

《黑龙江省城市供热条例》规定标准或者合同约定标准的，乙方可以

向甲方投诉，并要求甲方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改正；甲方未能及时改

正的，应按照法律规定折算日标准热费退还乙方。 

（二）用热人的违约责任 

1、乙方逾期未交纳热费，甲方向乙方发出催交通知书，乙方自

收到催交通知书满 15 日仍未交纳的，自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所欠热费

总额的 1‰加收违约金，甲方在不损害其他用户的用热权益的情况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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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对其限热或者停止供热，并向供热主管部门备案，甲方可以向人

民法院提起诉讼； 

2、乙方需要变更用热或更名时，未到甲方办理变更手续的，仍

由原房屋产权人或承租人交纳热费； 

3、乙方在未通知甲方的情况下自行停止用热，由此造成的一切

后果和损失，由乙方负责； 

4、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擅自接网或开动分户供热阀门用热，甲

方可以停止用热，并收取自用热之日起至发现之日止的热费；用热时

间难以确定的，按当地开始供热时间为准； 

5、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有下列行为： 

（1）连接或者隔断供热设施； 

（2）改动供热设施，影响供热质量； 

（3）安装热水循环装置或者放水装置； 

（4）改变热用途； 

（5）改动热计量及温控设施； 

（6）改变供热采暖方式。 

乙方违反前款规定或者损害供热设施，给其他用户和甲方造成损

失的，应当依法承担责任。 

乙方未按照规定交纳热费或者有上述行为，导致其室内温度低于

《黑龙江省城市供热条例》规定温度或者合同约定温度的，甲方不承

担责任。给其他用户和甲方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依法赔偿。 

乙方盗用供热系统热水或者由于室内装修影响正常检修和擅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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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动室内供热设施，给甲方和其他用户造成损害的，应当依法承担赔

偿责任。 

第七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，也可以

通过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调解解决。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，可向人民法

院提起诉讼。 

第八条 其他约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合同经双方签字（盖章）后生效，有效期至      年      

月      日。 

本合同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协商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

同具有同等效力。 

本合同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 

供热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用热人：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住所: 

委托代理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（签字）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	城市居民供用热合同



